
 
 
 
 
 

 
第 136 期    2013 年 8 月 2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
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
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日，对这场残酷迫害依旧放纵、漠视；

对中共恶党依旧维系，就是对人类犯

罪！其结果必与迫害者同罪！人不治天

必治！现政权当权者何去何从已刻不容

缓！ 

在此，《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

国际组织》郑重宣告：现政权当权者必

须立即成立解决法轮功被迫害的专门

机构，协助《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

国际组织》，先行完成下列任务： 

一、立即逮捕江氏流氓犯罪集团血

债帮所有成员：江泽民、罗干、刘京、

周永康、曾庆红、李岚清、李长春、贾

庆林、刘琪、吴官正等。 

二、立即逮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610”组织的作恶成员；立即逮捕军

队系统各级“610”组织的作恶成员，

包括离、退休和调离人员。 

三、立即逮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公、检、法、司法系统（包括监狱、劳

教所、拘留所），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司法人员、警察及各类凶手。 

四、立即逮捕在全国各级医院（包

括军队、武警、公安等医院）所有参与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护人员、官

员、警戒人员、商人及有关涉案人员。

五、立即逮捕在全国各地秘密关押

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包括军事基地、

军管设施、黑监狱）所有的操控者、管

理者、实施迫害者。 

六、公布迫害法轮功真相，澄清谎

言，还李洪志先生清白！还法轮大法清

白！一九九九年以来，中共邪党利用操

控的整个国家宣传机器，在全国以至全

世界范围内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

诬陷、栽赃、诽谤等都必须逐一澄清，

流毒散布多大范围，在多大范围内肃

毒，揭露内幕，谢罪天下。 

中共江氏流氓犯罪集团中所有参

与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策划者、操控

者、唆使者和命案犯刽子手，都必须受

到法律的制裁！杀人偿命！谁作恶、谁

偿还！欠什么，还什么；欠多少，还多

少！ 

跟着中共作恶者，要想自救，除退

党外，还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

搜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

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神

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 。

大限将临！希望所有现政权当权者

莫忘前车之鉴。天灭中共、清算罪恶、

偿还血债是天意民愿、大势所趋，谁也

挡不住！无论是人治，还是天惩，中共

江氏流氓犯罪集团及所有迫害的参与

者，至今仍在作壁上观者，甚至反其道

者，都必遭清算，与其同罪！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8 月 1 日，已有超过 1 亿 4300 万 
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一

日】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中共

江氏流氓犯罪集团操纵整个国家机器，

对亿万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已

延续十四年整，这场“名誉上搞臭、经

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罪

恶，已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致

死。这是对信仰真、善、忍宇宙大法的

修炼群体迫害。罪恶滔天！现政权当权

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

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

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

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

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让它继续存在

下去！ 

我们曾提醒过：让现政权当权者停

止迫害、惩办凶手，是神慈悲于现政权

当权者；让人在善恶，正邪，生死之间

选择，是神给人走向未来的机会！中共

必须解体！迫害必须结束！这是天意！

力行解体中共是现政权当权者承天意、

顺民心的举措，也是所有现政权当权者

唯一的自救、重生之路。 

对解决法轮功问题，现政权当权者

抱任何幻想、拖延、抵触、回避、漠然，

都是助纣为虐，都是罪上加罪！时至今

我们再次提醒现政权当权者：谁想

“保党”，苟延中共，谁就是历史的罪

人。前任当权者的悲剧就在于此，纵使

他泪长如天，也注定了他千古之罪，因

为神给了他足够的权力、时间、机会镇

邪灭乱、匡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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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长春市白菊

路派出所十四年来一直迫

害法轮功学员，以下是部份

案例。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绑架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

五日，白菊路派出所伙同吉

林省“六一零”及朝阳分局，

绑架法轮功学员侯传仁，非

法关押在长春苇子沟拘留

所十五天。关押到期当日，

白菊路派出所强行将侯传

仁带回派出所，后送往长春

苇子沟劳教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

日，白菊路派出所警察在大

街上绑架了给人讲真相的

法轮功学员徐彬，由警号

106679 的警察董俊国劫持

到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非

法关押数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日，白菊路派出所在白菊大

厦前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王

晓光、段玲、小左，劫持到

苇子沟拘留所非法关押。  

王雅君，近六十岁，二

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白菊

路派出所伙同长春市国保

大队，绑架了王雅君，非法

劳教二年，关押在黑嘴子女

子劳教所，王雅君被迫害的

走路艰难，牙齿因野蛮灌食

被撬的松动。王雅君回家

后，白菊路派出所对她监

视、骚扰、抄家抢走大法书，

多次绑架到洗脑班，可谓肆

无忌惮。二零一三年七月十

六日，王雅君到白菊路派出

所去要回被抄走的大法书，

派出所警察就在白菊路派

出所门口，当街焚烧大法书

籍，并将王雅君再次绑架。 

暴力摧残  

这是两位法轮功学员

亲口叙述自己在白菊路派

出所被行刑的经过：  

“我是一个 76 岁的老
太太，学习法轮功后，我的
青光眼、肾炎、心脏病大大
好转。二零零二年阴历二月
初二，我去亲戚家串门，竟
被长春市朝阳区白菊路派
出所恶警绑架，没有任何理
由，言说“是炼法轮功的就
抓”。在白菊路派出所，恶
警王亚辉对我毒打了近十
个小时，逼迫我承认犯罪。
在对我非法关押的十一天
里，我抗议绝食，已无脉象，
生命体征全无，生命垂危，
白菊路派出所恶警王佰军
与王亚辉又互相推卸责任，
拒不承担送医院抢救的费
用。直至目前，他们仍未向
我出具任何拘留证明等合
法手续。” 

“二零零四年一月三
十日，流离失所的我背着各
种真相材料，沿路见人便讲

大法真相，走街串巷发放材
料。天黑时，我被两特务一
警察绑架，送到白菊路派出
所。警察对我拳打脚踢，用
烟头烫，逼我说出姓名。”  

勒索钱财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

六日，白菊路派出所绑架了

前去办理身份证的法轮功

学员李志泳。四天后又将他

劫持到吉林监狱。当时李志

泳身上带一千多元钱，白菊

路派出所扣押五百元。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

日，白菊路派出所警察绑架

了在白菊路市场讲真相的

法轮功学员祝微、王婷、白

雪，恶警并对三人非法抄

家，抄走部份现金及两台打

印机、电脑、所有大法书籍；

并将她们劫持到长春市苇

子沟拘留所非法关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

白菊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了

居住在朝阳区建设街的法

轮功学员庞丽，之后将她劫

持到长春市公安局第三看

守所关押。警察非法抄家时

抢走电脑、打印机、她和儿

子的手机，丈夫的集邮册和

十几万现金.其丈夫追要，

至今以各种借口就是不还。  

伤害家属  

长春白菊路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酷刑演示： 
烟头烫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

日，

三日

庞丽

所的所有

警务

王雅君被绑架时，八旬

老母瘫痪在床，无人照顾。

其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

所被关押期间，老母故去。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

，李红霞在从医院照顾

已在医院抢救的丈夫回家，

还未进家门就被绑架，后被

白菊路派出所送到长春黑

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一年。她有两个未成年的孩

子，丈夫现在已成植物人。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

被白菊路派出所警察

绑架，庞莉有一个智障的儿

子无人照看。  

白菊路派出

人员，奉劝你们：对江

氏集团的这场“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

灭”的群体灭绝性的罪恶必

须立即停止，中共这个危害

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

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

党绝不能让它继续存在下

去。大限在即，跟着中共作

恶者，要想自救，除退党外，

还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

内幕，搜集、提供和保存迫

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

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请你

们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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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
活摘器官 左图：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在日本东京举

行了游行集会，谴责中共十四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活体摘买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有日本民众表示说，没有想到中共居然残忍到在人活着时
就摘取他们的器官来赚钱，连呼“必须停止！必须停止！”

暴行必须 
停止 


